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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0        证券简称：九洲集团        公告编号：2022-134 

债券代码：123089        债券简称：九洲转2 

 

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泰来九洲兴泰生物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银行借款

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九洲

集团”）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总额为 488,111.22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79.52%，其中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担保总额为 196,032.8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2.10%，因连续 12 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0%，本次对外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融资业务需求，公司拟为泰来九洲

兴泰生物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泰生物质”）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

贷款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因主合同解除债务人应当返还的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及所有

其他费用）、担保期限以签署的保证合同为准。 

兴泰生物质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融资银行名称 额度 期限 款项用途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东

大直支行 
5,000 万元 1 年 采购原材料、支付

货款等企业日常

经营支出 2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泰来县支行 8,000 万元 1 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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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2年11月1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泰来九洲兴泰生物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银行借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

案》。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对外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李寅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担保授信额

度内办理相关业务，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该项授权有

效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九洲集团 兴泰生物质 100% 82.01% 48.81亿元 13,000万元 4.78% 否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工商情况 

名  称：泰来九洲兴泰生物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91230224MA1BJK779M 

住  所：泰来县中央街 7 号（发改局 207 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李树彬 

注册资本：15,278.21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物质能发电；太阳能发电；地热能发电（需政府核准的项目，

带核准后方可营业）；风力发电；电力项目；供热经营；建筑物排水系统安装服

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处理技术开发。 

成立日期：2019 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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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担保人股东情况 

九洲集团控股公司九洲环境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泰来九洲兴泰生物

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3、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753,790,355.94 653,269,684.26 

负债总额 618,215,210.73 500,674,274.44 

所有者权益总额 135,575,145.21 152,595,409.82 

项目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1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27,033,009.84 198,439.54 

利润总额 -22,695,799.29 -88,437.65 

净利润 -17,020,264.61 -88,437.65 

注：2021 年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审[2022]5795 号《审计报告》，

2022 年 1-9 月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被担保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兴泰生物质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贷

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因主合同解除债务人应当返

还的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及所有其他费用）、担保期限以签署的保

证合同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兴泰生物质每年的发电及供热收益能够偿还银行借款的本

金、利息及各项手续费，未来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财务风险可控。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上述议案。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项目日常运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权益。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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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0票通过上述议案。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兴泰生物质提供担保有助于保证其日常运营。电力及供热相关产品的

收益可以覆盖项目借款的利息及本金，财务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权益。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独立

董事议事规则》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兴泰生物质提供担保的议案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八、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供担保后，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

总额为501,111.22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4.30%，其中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实际提供担保总额为196,032.8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2.1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也无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